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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民政局 年关于社会组织

撤销登记的公告
（第 号）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、《民办

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经审核，决定

对以下 家社会组织予以撤销登记，现公告如下：

自公告之日起，临沧市苗木行业协会、临沧市钓鱼协会、临

沧市质量技术协会、临沧市体育训练中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法

人登记证书（正、副本）、印章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即行作废。

上述社会组织不得再以原名义开展任何活动，违者将依法追究法

律责任。

附件：被撤销登记的社会组织名单

临沧市民政局

年 月 日



— 2 —

附件

被撤销登记的社会组织名单

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临沧市苗木行业协会

临沧市钓鱼协会

临沧市质量技术协会

临沧市体育训练中心青少

年体育俱乐部


	临沧市民政局2025年关于社会组织
	撤销登记的公告

